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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浙征职办〔2020〕9 号

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做好秋季开学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求，为做好学校秋季开学疫情

防控工作，经学校研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实行校园封闭式管理

（一）继续严格校园人员管理。

暑期到校工作的教职员工需由部门统一向校防控办报

告，并尽量实行“两点一线”上下班模式，凡离开过本省的，

再次进校须履行审批手续。学生公寓实行全封闭管理。

除上级有关部门和单位来校检查工作以外，外单位人员

一律不得入校园，各个部门要把好审批关，学校保卫部门和

安保人员要把好校门关。

（二）加强校园安全卫生专项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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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，重点做好实验室防爆、防火、

防泄漏等安全工作。要深入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，整治校

园整体环境，消除卫生死角，规范开展病虫媒防治，做好开

学前图书馆、体育馆、食堂、教室和宿舍等场所通风和消杀

工作。

二、全校师生做好开学前疫情防控准备工作

（一）校防控办继续做好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、属地管

辖单位的对接，加强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培训，做好信息

传达报送。提前做好开学防疫物资储备和校园临时隔离点配

置工作。继续执行不聚集、少外出，离开居住地所在省或直

辖市要向学校报告的疫情防控要求。

（二）从 8 月 15 日开始（学校教职工和 2018 级学生、

2019 级学生、2020 级新生按不同起始日期）每天严格监测

体温、如实申报体温和身体健康状况。

（三）全校师生从 8 月 15 日开始将体温检测和身体健康

状况通过钉钉报所在班级群（学生）或部门群(教工)。所在

部门、系部负责人、班级辅导员在师生返校日前连续 17 天

（教职工 9 月 3 日返校、2018 级学生 9 月 6 日返校、2019

级学生 9 月 13 日返校、2020 级新生 10 月 10 日、11 日报到）

要动态做好师生行程轨迹监测和健康状况申报排查工作。学

校正式确定和通知开学时间前，学生不得提前返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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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继续执行不去疫情中高风险区，没特殊情况不出

国、出境；如因特殊情况前往过中高风险区，必须及时向学

校报告的疫情防控要求。

三、开学报到的疫情防控要求

（一）返校、开学日前 3 天（教职工 9 月 3 日返校、2018

级学生 9 月 6 日返校、2019 级学生 9 月 13 日返校、2020 级

新生 10 月 10 日、11 日报到），师生应将此前连续 14 天的

体温监测和身体健康状况，离开所在地省（直辖市）、前往

或途径疫情中高风险地、暑假内曾出国（境）的情况汇总后

报所在系或部门审定。

（二）凡在开学前 14 天内到过疫情中高风险区、出过国

（境）须提供一周内的核酸检测报告，由所在部门、系部负

责人，校医务所审核签字后，分别由人事处、学生处汇总，

并报校防控办备案。

（三）开学入校需要检视健康绿码和测量体温。体温异

常的，一般需回家经治疗、疗养后，身体正常了才能进入正

常学习。

四、加大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检查督察力度

疫情防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各部门要立足于打持久战，从严从

紧从细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。要坚持学校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

不变、组织框架不变、工作制度不变、工作标准不变、协同响应

不变，确保思想认识到位、防控措施到位、责任落实到位。要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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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、松劲心态，持续抓紧抓

实抓细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工作。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主体

责任落实到位，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将加大对各二级

单位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检查督察力度，对检查督察过程

中发现的失职渎职违纪行为将严肃执纪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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